濮阳市洁净型煤生产企业关闭退出

市级财政资金奖补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决策部署，按照《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市范围禁止燃煤散烧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全市洁净型煤生产企业关闭退出工作，切实减少燃煤污染物排放，持续改善全市空气质量，现制定如下奖补办法。

一、奖补范围

全市5 家洁净型煤生产企业（濮阳县：濮阳天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清丰县：濮阳盛安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乐县：濮阳宏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范县：范县洁净型煤科技有限公司；台前县：濮阳市龙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奖补标准

根据洁净型煤生产企业设计产能，参照周边地市做法，市财政按照2万元/万吨的标准给予奖补，因关闭退出而产生的其他损失补偿或转产事宜由企业所在县人民政府采取“一企一策”的方式予以解决。

三、奖补程序

各县政府是洁净型煤生产企业关闭退出的责任主体，洁净型煤生产企业务必于2020年7月31日前完成关闭退出，对2020年5月31日前完成关闭退出的企业，按奖补标准的100%进行奖补；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关闭退出的企业，按奖补标准的90%进行奖补；2020年7月31日前完成关闭退出的企业，按奖补标准的80%进行奖补；2020年7月31日后完成关闭退出的企业，不予奖补。先由各县政府按照“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的标准组织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报市工信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审核。对符合关闭退出奖补条件的，由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联合县财政局向市工信局、财政局提出奖补申请，市工信局汇总上报市政府审批后，市财政局将奖补资金一次性拨付至各县财政。各县政府可根据实际产能自行制定本级财政奖补政策。

四、推进措施

（一）明确工作职责。各县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敢于直面问题，耐心做好政策的宣讲和解释，最大程度争取企业的理解和支持，切实做好稳定工作，确保关闭退出任务按期完成。

（二）强化督导检查。市工信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要组成联合督导组，组织现场督导，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对各县洁净型煤生产企业关闭退出情况进行实地查看，对不能按时间节点完成关闭退出的县区予以通报。

（三）加强资金监管。市财政奖补资金专项用于洁净型煤生产企业退出关闭奖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对在奖补资金申请及拨付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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